土地及在建工程抵押评估需提供的资料清单

委托方资料（估价人员看原件，带走复印件）

1、企业营业执照（当委估房地产属于公司产权，由企业或有关单位委托评估时） 

2、个人身份证（当委估房地产属于个人产权，由个人委托评估时）

二、规划、设计资料（估价人员看原件，带走复印件）

1、土地使用权证（如果产权不在一家单位名下，则产权人应出具书面承诺函，承诺自愿将其名下资产提供给借款人作为贷款抵押物）
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施工许可证

5、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

6、规划审批的设计方案

7、施工总平面图（主要为含各项建设指标说明的总平面图）

三、抵押物房地产的权利情况

文件依据：人民银行、银监局、原建设部联合发《房地产抵押估价指导意见》

房地产抵押价值为抵押房地产在估价基准日的市场价值，等于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利下的市场价值减去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其中，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价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提供资料：（以下资料可由评估人员了解情况后，代为拟稿，委托方盖章）

1、地价款是否交齐，如有欠付，应予说明

2、前期费是否交齐，如有欠付，应予说明

3、如已办理过抵押尚未还清，应提供抵押《他项权利证》复印件，并说明情况

4、发包方（委托估价方）出具的承诺函

5、发包方（委托估价方）盖章的已完工程进度说明

6、承包方盖章的已完工程进度说明及工程款支付情况函（即施工方申明）

7、已经预售备案的，已售出去的套数及其建筑面积（并列明分摊土地面积）和金额情况应予说明

五、造价资料

1、发包方与承包方双方的施工合同复印件（主要反映工程造价及工期）

2、已完工程的造价情况

（1）地下部分的地基造价（如桩基工程、挖土工程）

（2）地下部分的基础造价

（3）地上部分的造价

六、预售资料
1、各种类型房产（包括车位）的拟（已）预售价格（起价、均价）

2、预售许可证复印件

海南瑞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